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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法律顾问机制  

为财政工作提供法律保障

浙江省财政厅

“四
五”普法期间，按照建设“法

治浙江、法治财政”的要求，

浙江省财政厅全面推进依法行政、 依

法理财，在编制少、人员紧的情况下，

“借用外脑”，聘请专业法律人士和专

家学者为法律顾问和咨询专家，从

2001年起相继建立了“财会咨询专家

库”、“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和“财政

支出绩效评价专家库”以及“财政普法

宣传专家库”等。通过几年的实践，逐

步形成以财政法制机构为基础、以常

年法律顾问为骨干、以各类专家库为

补充的比较系统的财政法律顾问机制，

为财政部门较好地实现依法行政、依

法理财提供了强大的法律保障。
1 .多方比较，聘请阵容强大的法

律事务所为常年法律顾问，签订比较

完善的法律顾问合同。省财政厅从

2001 年起，与在省内外具有较高知名

度的浙江海通律师事务所签订协议，

聘请其担任省财政厅的常年法律顾问。

根据协议，事务所确定3-4名行政法、

经济法方面的律师为常年法律顾问联

系人，日常工作根据需要，由事务所及

时指派专业律师提供咨询服务。律师

事务所提供的服务内容，主要包括：就

有关法律问题提供咨询意见，审查、修

改、审定协议、合同及其他法律文书；

应邀参与财政厅法制工作或其它法律

事项的决策或谈判；参与财政厅立法

项目、规范性文件的起草、审议和修改

工作；协助财政厅开展法制宣传教育

活动；代理财政厅参加诉讼、仲裁、调

解活动以及其它民事代理或刑事辩护

性质的活动。

2 .根据依法决策、科学决策的需

要，建立各类咨询专家库。财政工作涉

及面广、专业性强，单纯依靠律师事务

所的力量开展财政各项业务咨询活动

仍然不够。因此，省财政厅相继建立了

“财会咨询专家库”、“政府采购评审专

家库”、“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专家库”以

及“财政普法宣传专家库”等。人员组

成包括会计事务所和有关学会的财会

专家，企业集团的财务总监、技术权

威，大专院校的教授、学者等， 专家

库归口由各业务处分别管理。为了使

专家库的工作制度化、规范化 ，省厅

专门制订了《聘用财会咨询专家暂行

办法》，以确保各个领域专家的智慧得

以充分发挥，确保财政各项业务咨询

活动客观公正、规范有序地进行，确保

各项决策的合法性、科学性。

3 .加强管理，整合资源，调动各

方积极性，形成合力。促进依法行政、

依法理财。法律顾问归口厅法制处联系

管理，有关法律事务原则上通过法制处

统一联系，其他专家库归口各业务处分

别管理。内部各处室在发挥法律顾问作

用和使用专家库上及时沟通合作，各处

室与法律顾问及专家之间也及时沟通，

加强联系。如法制处与法律顾问之间，

除了在法律事务方面及时沟通、密切合

作外，每年都要举行一到两次业务研讨

会或联谊会，加强交流、增进友谊。对

执法处罚中遇到的重大、疑难问题，及

时召开有法律顾问与有关专家学者参加

的联席会议，分别从法律角度和专业知

识角度加以论证，汇集多方智慧，取得

合力效应。法律顾问费按合同规定支

付，专家咨询费按统一标准支付。

4 .加强法制机构建设，充实力

量，提高人员素质。行政机关内部管理

上的法律问题由法制机构来反映，法

律顾问、业务咨询专家的作用要通过

法制机构来组织和引导，在借用“外

脑”为自己服务方面，法制机构起到了

中介和桥梁作用。几年来，省财政厅始

终注重法制机构建设，机构精简了，法

制机构力量却得到了加强。全省10个

市中已有9个单设了法制机构，县（市）

一级财政局也有 90% 以上单设法制机

构。有的财政局还通过公开招聘方式

从政法系统招聘公职律师来充实财政

法制干部队伍。为了提高人员素质，省

财政厅十分重视对法制机构干部的学

习培训工作，除组织参加财政部和省

里组织的各种培训外，每年举行一期

全省财政法制干部培训班，各市也举

行了不同形式的学习和培训。

5 .发挥法律顾问机制，推进依法

行政、依法理财。在整个法律顾问体系

中，财政法制机构起着基础性的作用；

有关专家库的专家在不同的领域提供

客观、公正、专业的咨询意见，为财政

工作科学决策发挥了重要作用；法律

顾问在法律专业尤其是法律程序方面

提供了专业意见，特别是在行政诉讼

应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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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具有调查取证、查阅法院档案的

基本权利。一是参与财政普法教育工

作。省财政厅多次邀请法律顾问和专

家学者在本厅及下属财政局举办的法

制讲座和培训班上讲课。比如，政府采

购法、行政许可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

处分条例颁布前后，为充分发挥法律

工作者和专家学者对专业研究较深、

学术水平较高的特长，邀请他们为财

政系统干部举办讲座，对一些法律法

规的立法背景、意义及相关的重点条

文进行解读，使财政干部在第一时间

掌握其精神实质，保证依法行政工作

质量和水平。二是参与财政立法调研

和财政建章立制活动。财政部门每年

都要制定大量的规范性文件，为确保

合法性及合理性，在文件起草中都要

邀请法律顾问参与审查，并要求其提

出法律上的意见和建议。例如，2005

年在正式出台《浙江省省级财政国库

集中支付管理办法》、《浙江省中介机

构参与绩效评价工作暂行办法》、《浙

江省政府采购文件备案管理暂行办法》

等法规之前，都请常年法律顾问参与

审查。三是参与重大合同决策、谈判。

如省财政厅社会保障处在审查 “浙江

社保资金保值增值投资项目”时，为确

保 10亿元人民币的社保资金合法、安

全的保值增值，邀请厅法律顾问参与

了项目合同样本的审查，就合同的合

法性、格式、法律用语的准确性、担保

形式、 财政利益的保障等问题提出了

建设性意见。随后，法律顾问还参与了

省财政厅与受托的投资公司及担保单

位就签订合同问题进行的谈判，很好

地维护了财政厅的合法权益。四是参

与行政处罚、行政复议程序。近年来，

省财政厅在行政处罚、行政复议过程

中，不仅重视实体的合法性，也充分重

视程序的合法性。在作出行政处理、行

政处罚、行政复议等决定时，都会邀请

法律顾问、财会专家参与案件调查、案

件讨论、列席听证会、审定法律文书，

以最大限度地确保内容和程序的合法

性。五是代理涉及财政厅的诉讼案件。

如2005和2006年间，在某注册会计师

诉财政厅行政处罚案和某市公民诉财政

厅行政答复案两起行政诉讼案的一审、

二审程序中，省财政厅均依法委托法律

顾问、财会专家担任全权代理人。厅法

制处、法律顾问和财会专家分工协作、

密切配合，均取得了胜诉。在案件执行

中，法律顾问还受托担任代理人，代为

办理申请、和解等相关法律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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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俱  进 推动地方财政立法

湖南省财政厅

近年来，湖南省紧紧围绕财政中心，

加强地方财政立法，推进依法理

财，先后制定出台了《湖南省乡镇财政

管理条例》、《湖南省财政监督条例》、

《湖南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

办法》和《湖南省非税收入管理条例》等

4部地方性法规，还修订完善了《湖南省

耕地占用税实施办法》等 3部省政府规

章，整顿了财经秩序，规范了财政管理，

促进了地方财政经济发展。

改进方法，增强地方财政立法

的科学性

科学的立法手段直接关系到法律的

可操作性。湖南省在立法实践中注重改进

方法，不断增强地方财政立法的科学性。
（一）广泛调研，夯实立法基础。在

地方财政立法工作中，以深入基层蹲点

调查、召开座谈会和研讨会、外出考察

学习、发放问卷以及开展网上调查等多

种方式开展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夯实了

立法基础。几年来，省财政厅就地方财

政立法工作组织调研组40多个，深入基

层调研 300多天，召开座谈会 600多人

次，发放调查问卷 3万多份。如在湖南

省非税收入管理条例起草中，从2001年

初开始，组织全省财政部门针对预算外

资金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开展广泛深入

的调研，形成了25万字的调研成果，还

多次邀请高校的专家学者和市州县财政

部门的有关人员召开非税收入管理研讨

会，就非税收入的性质、内涵、作用以

及非税收入管理改革的思路进行深入研

究，为非税收入管理改革在理论和实践

上作了充分的准备，《湖南省非税收入

管理条例》一经颁布即在全国引起了强

烈反响，很多媒体作了全方位报道。《湖

南省财政监督条例》出台时，也充分听

取人大代表和多次反复地征求各方面意

见，召开专家论证会及各种形式的座谈

会27次，征求意见建议400多条，草案

先后修改了28次，凝聚了全省上下的聪

明才智和辛勤汗水。
（二）充分反映民意，力求立法透

明。在起草和审查财政法规草案时，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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